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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发改收费 E2021〕 4号

关于永城市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的

批  复

各公办普通高中: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办普通高中教育收费政策,加强收费管

理,规范学校收费行为,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《关

于加强我省普通高中收费管理的通知》(豫发改收费〔2015〕 437

号 )文件精神,遵照 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 《河南省政府

制定价格行为实施细则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等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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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和程序,在成本监审、价格听证等基础上,经政府同意,决定

对我市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进行调整。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

下 :

一、我市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调整为:每生每期

990.7E。              c

二、学费收取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,由学校财务部门统

一收取,并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 (监 )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

专用票据。

三、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,将普通高中收费项目、收

费标准、收费对象、监督电话等在学校醒目位置对外公示,自 觉

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督。

四、严格落实家庭因难学生学费减免政策,从事业收入中提

取 4-6%的经费,用于减免学费、设立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补

助等。

五、各学校要加强教育收费管理,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 ,

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,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教育收费管

理的政策和规定,自 觉规范收费行为。教育、财政、市场监管、

审计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监管力度,对巧立名目擅

自增设收费项目,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,对挤占挪用

学费收入的,要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严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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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批复自2021年秋季学期起执行

永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^z可

月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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